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及担保金额：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单

抗”），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81,0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资产（1,116,675.24 万元）的比例约为 7.25%，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1,797,646.31 万元）的比例约为 4.51%。 本次公司为丽珠单抗提供担保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未有逾期担保情况发生。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0 年 4 月 8 日，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丽珠集团”）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附属公司丽珠单抗提供

融资担保的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同意公司为丽珠单抗
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下列 8 家银行申请最高不超过人民币共计捌亿壹
仟万元整或等值外币的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详情如下：

被担保
对象

公司所占
股权比例 授信银行名称 币种 最高担保金

额（元）
担保期
限（年）

担保
类型 备注

珠海市
丽珠单
抗生物
技术有
限公司

55.1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1

连带
责任
担保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RMB 90,000,000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3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RMB 20,000,000 1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国家开发银行 RMB 1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合计 RMB 810,000,000
本次担保金额共计人民币 81,0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资产（1,116,675.24 万元） 的比例约为 7.25%，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1,797,646.31万元）的比例约为 4.5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11 条等相关规定，本次担保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另，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为控股附
属公司丽珠单抗提供担保构成关连交易，审议本议案时，关连股东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及天诚实业有限公司须回避表决。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 07月 02日
注册地点：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 38号单抗大楼
法定代表人：朱保国
注册资本：141333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物医药产品及抗体药物的技术研究、开发，从事上述产品的生产销售

及进出口业务，并提供相关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以上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
特别管理措施内容，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附属公司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48,138,607.70
负债总额 51,898,341.62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49,173,511.21

净资产 496,240,266.08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630,287.14
利润总额 -210,335,770.43
净利润 -210,335,770.43

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

9.47%，截至目前担保余额为 579.45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尚未就本次担保与上述银行签订正式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1、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附属公司丽珠单抗经营业务的资金需要，公司承担的

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2、 丽珠单抗的另一股东———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丽珠单抗

35.75%股权）需出具《反担保承诺书》，承诺为本公司在丽珠单抗担保责任范围内提供
35.75%的连带保证责任， 保证期至丽珠集团的保证责任结束之日止， 保证本次担保公
平、对等。

3、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就公司授信融资及为附属公司
提供担保签署有关文件。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71,874.4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1,116,675.24万元）的 6.44%，均为公司对全资、控股附属公司提
供的担保。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
的损失等。

六、备查文件
1、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2、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事

项的独立意见。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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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丽珠集团”）本次拟向银行

申请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103,000.00 万元整或等值外币的授信融资。
●本次担保的被担保人及担保金额：
1、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2,960,000,000 元；
2、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920,000,000 元；
3、珠海保税区丽珠合成制药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2,290,000,000 元；
4、珠海市丽珠医药贸易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681,000,000 元；
5、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753,000,000 元；
6、丽珠集团福州福兴医药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512,000,000 元；
7、丽珠集团（宁夏）制药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798,000,000 元；
8、四川光大制药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380,000,000 元；
9、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55,000,000 元；
10、焦作丽珠合成制药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270,000,000 元。
本次公司为下属附属公司提供融资担保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961,900.00 万元，其

中，对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附属公司担保总额为 198,800.00 万元，对资产负债
率低于 70%的附属公司担保总额为 763,100.00 万元。 上述担保总金额占最近一期经
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1,116,675.24 万元）的比例约为 86.14%，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未有除对全资或控股附属公司以外的对外担保。
●公司未有逾期担保情况发生。
一、授信融资及为下属附属公司提供融资担保情况概述
2020 年 4 月 8 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授信融资暨为下属附属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同意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下列银行申请最高不超
过人民币壹佰壹拾亿叁仟万元整或等值外币的授信融资：
序号 授信银行名称 币种 申请授信额度（元） 备注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4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50,000,000 或等值外币
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7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6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80,000,000 或等值外币
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8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9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1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3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1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1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13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14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50,000,000 或等值外币
15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650,000,000 或等值外币
16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17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3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18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8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19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20 摩根士丹利国际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21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22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4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23 中国进出口银行 RMB 5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24 国家开发银行 RMB 8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合计 RMB 11,030,000,000
同意公司为下列附属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下列银行申请最高

不超过人民币玖拾陆亿壹仟玖佰万元整或等值外币的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详情如下：

序号 被担保对
象

公司所
占股权
比例

授信银行名称 币种 最高担保金额
(元)

担保期限
（年）

担保
类型 备注

1
丽珠集团
丽珠制药

厂

1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RMB 180,000,000 1

连带责
任保证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RMB 33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RMB 150,000,000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70,000,000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RMB 280,000,000 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50,000,000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RMB 100,000,000 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RMB 3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1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 RMB 1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国家开发银行 RMB 3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小计 RMB 2,960,000,000

2
珠海丽珠
试剂股份
有限公司

39.4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RMB 80,000,000 1

连带责
任保证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RMB 5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40,000,000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RMB 50,000,000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RMB 2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1
渣打银行 (中国 )有限公
司 RMB 1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国家开发银行 RMB 1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小计 RMB 920,000,000

3

珠海保税
区丽珠合
成制药有
限公司

1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RMB 160,000,000 1

连带责
任保证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RMB 5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RMB 200,000,000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80,000,000 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RMB 3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 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50,000,000 1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3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渣打银行 (中国 )有限公
司 RMB 12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国家开发银行 RMB 2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小计 RMB 2,290,000,000

4

珠海市丽
珠医药贸
易有限公

司

1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RMB 20,000,000 1

连 带
责 任
保证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RMB 2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30,000,000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RMB 2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 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RMB 100,000,000 1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 RMB 33,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 RMB 28,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小计 RMB 681,000,000

5

丽珠集团
新北江制
药股份有
限公司

87.1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RMB 110,000,000 1

连 带
责 任
保证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40,000,000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9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 RMB 81,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 RMB 32,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小计 RMB 753,000,000

6

丽珠集团
福州福兴
医药有限
公司

90.3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1

连 带
责 任
保证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80,000,000 1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 RMB 32,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 RMB 1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小计 RMB 512,000,000

7

丽珠集团
（宁夏）制
药有限公

司

87.1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20,000,000 1

连 带
责 任
保证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RMB 50,000,000 1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6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 RMB 14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 RMB 28,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小计 RMB 798,000,000

8
四川光大
制药有限
公司

1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RMB 50,000,000 1

连 带
责 任
保证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80,000,000 1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 RMB 5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小计 RMB 380,000,000

9
丽珠集团
利民制药

厂

1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5,000,000 1 连 带

责 任
保证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 RMB 4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小计 RMB 55,000,000

10
焦作丽珠
合成制药
有限公司

1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60,000,000 1

连 带
责 任
保证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RMB 50,000,000 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80,000,000 1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 RMB 8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

额度
小计 RMB 270,000,000

合计 RMB 9,619,000,000
注：1、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试剂公司”）的其他股东--李琳（持

有试剂公司股权 21.147%）等需出具《反担保承诺书》，承诺为丽珠集团在试剂公司
担保责任范围内提供相应持股比例的连带保证责任， 保证期至丽珠集团的保证责
任结束之日止；

2、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新北江公司”）另一股东--珠海中
汇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新北江公司股权 8.44%）需出具《反担保承诺
书》， 承诺为丽珠集团在新北江公司担保责任范围内提供 8.44%的连带保证责任，
保证期至丽珠集团的保证责任结束之日止；

3、丽珠集团福州福兴医药有限公司（下称“福兴公司”）另一股东--丽珠集团新
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福兴公司股权 75%）需出具《反担保承诺书》，承诺为
丽珠集团在福兴公司担保责任范围内提供 75%的连带保证责任， 保证期至丽珠集
团的保证责任结束之日止；

4、丽珠集团（宁夏）制药有限公司（下称“宁夏公司”）的股东--丽珠集团新北
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宁夏公司股权 100%）需出具《反担保承诺书》，承诺为丽
珠集团在宁夏公司担保责任范围内提供 100%的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至丽珠集团
的保证责任结束之日止。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成立日期：1989 年 11 月 26 日
住所：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 38 号
法定代表人：徐晓
注册资本：4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自产的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及其制剂、

抗生素、生化药品、放射性药品、诊断药品、医疗器械、卫生材料、生物制品、生化试
剂、医药中间体、保健食品、基因工程产品、化工原料、化妆品、技术转让成果、吸入
制剂（以上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別管理措施内容，涉及法律法规必须报经前置审
批的，凭前置审批文件方可生产、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115,524,677.28
负债总额 1,204,329,973.83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1,068,801,997.40

净资产 1,911,194,703.45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790,291,077.99
利润总额 711,266,431.29
净利润 610,681,849.68

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 38.66%，截
至目前担保余额为 23,505.43 万元。

2、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89 年 01 月 26 日
住所：珠海市香洲区同昌路 266 号 1 栋
法定代表人：陶德胜
注册资本：9287.6771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体外诊断试剂的生产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诊断试剂盒、人类免

疫缺陷病毒抗原抗体诊断试剂盒、梅毒螺旋体抗体诊断试剂盒、丙型肝炎病毒抗体
诊断试剂盒、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诊断试剂盒（均为酶联免疫法）、乙型肝炎病
毒、丙型肝炎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2 型）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法）]；

Ⅱ类、Ⅲ类 6840 体外诊断试剂，Ⅱ类、Ⅲ类 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的生产；体外诊
断试剂的批发； Ⅲ类 6815 注射穿刺器械，6824 医用激光仪器设备，6833 医用核素
设备，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及诊断试剂，6845 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6854 手
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57 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6858 医用冷疗、低
温、 冷藏设备及器具，6870 软件； Ⅱ类：6821 医用电子仪器设备 ,6822 医用光学器
具、 仪器及内窥镜设备，6824 医用激光仪器设备，6833 医用核素设备，6840 临床检
验分析仪器及诊断试剂，6841 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6845 体外循环及血液处
理设备，6854 手术室、 急救室、 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57 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
6858 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6866 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6870 软件 **
；按珠外经贸生字 [2003] 92 号文经营进出口业务；医疗设备的租赁；一类医疗器
械、设备零配件、塑料制品、电子设备、电器设备、办公用品、实验室用试剂、实验室
仪器设备及耗材的销售；技术服务；医疗器械和试剂的技术服务费；标准物质的生
产和销售；消毒剂、消毒器械、日用品的销售。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745,611,736.85
负债总额 555,441,411.96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542,466,311.9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190,192,407.59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755,378,137.63
利润总额 117,964,218.8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05,063,208.70
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

74.49%，截至目前担保余额为 6,372.04 万元。
3、珠海保税区丽珠合成制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3 年 09 月 09 日
住所：珠海保税区联峰路 22 号
法定代表人：唐阳刚
注册资本：12828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自产的无菌原料药、原料药、医药制剂、医药中间体、化

工产品（以上均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从事上述产品同类商品的批发、
零售（不设店铺）和进出口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
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原料药、医药中间体、化工产品的技术服务、仓
储租赁。 (以上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内容，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737,194,998.13
负债总额 393,485,290.68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387,780,861.5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332,967,395.92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871,145,733.29
利润总额 168,865,680.0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43,082,346.24
珠海保税区丽珠合成制药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

为 53.38%，截至目前担保余额为 7,354.84 万元。
4、珠海市丽珠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1 年 06 月 22 日
住所： 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 38 号丽珠工业园行政大楼 5 楼 513、515、516、

517 室
法定代表人：陶德胜
注册资本：6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中西药制剂及原料、医药中间体等商品的进出口（具体按省经贸委

粤经贸进字[1994]157 号文经营）；批发：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
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许
可证有效期至 2024 年 8 月 15 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4,421,628.56
负债总额 130,298,555.11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130,201,905.64

净资产 84,123,073.45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373,790,994.62
利润总额 -2,718,064.72
净利润 -2,440,845.61

珠海市丽珠医药贸易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
60.77%，截至目前担保余额为 5,505.24 万元。

5、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3 年 03 月 28 日
住所：广东省清远市人民一路
法定代表人：唐阳刚
注册资本：23988.77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药品的生产（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生产许

可证》），兽药的生产（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生产许可证》）；一般经营项
目：医药中间体的制造，化工原料及产品的制造，饲料添加剂、食品添加剂的制造，
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 医药相关产品及
健康相关产业产品的研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翻译服务、信息技术服务、培训服
务，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874,886,541.43
负债总额 1,651,718,867.43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1,617,568,979.4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1,029,853,843.61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683,144,342.19
利润总额 391,372,609.0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298,613,838.93
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

为 57.45%，截至目前担保余额为 4,942.54 万元。
6、丽珠集团福州福兴医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89 年 11 月 13 日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市江阴工业集中区南港大道 8 号
法定代表人：唐阳刚
注册资本：4170 万美元
经营范围：药品、原料药、医药制剂中间体、食品添加剂及医药生产用的化工原

材料（不含易燃易爆及化学危险品，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的生产、批发、
零售；药品生产技术的研发、服务、转让（以上经营范围不含中药饮片的蒸、炒、灸、
煅等炮制技术的应用及中成药保密处方产品的生产）。外文翻译服务；医疗器械、机
械设备及零配件、仪器仪表的研发生产；厂房、机械设备出租。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960,770,693.48
负债总额 237,485,838.06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227,721,547.7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706,621,509.16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590,959,926.36
利润总额 213,877,793.7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77,368,204.59
丽珠集团福州福兴医药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

24.72%，截至目前担保余额为 4,402.10 万元。

7、丽珠集团（宁夏）制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 年 08 月 17 日
住所：宁夏平罗工业园区 301 省道南侧头石公路西侧
法定代表人：唐阳刚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食品添加剂：L-苯丙氨酸、精氨酸；辅酶 Q10；卡那霉素的生产、销

售；兽药：盐霉素钠、盐霉素预混剂、恩拉霉素；盐酸林可霉素、洛伐他汀；霉酚酸、
美伐他汀的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厂房、设备租赁。
（涉及许可证的按照许可证核准范围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新北江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80,679,631.21
负债总额 1,171,901,760.28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1,161,553,241.37

净资产 108,777,870.93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631,463,614.19
利润总额 53,797,955.42
净利润 56,495,446.43

丽珠集团（宁夏） 制药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
91.51%，截至目前担保余额为 10,830.44 万元。

8、四川光大制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3 年 12 月 01 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天彭镇外北街 56 号
法定代表人：蔡信福
注册资本：149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中西药、中西成药，研究、开发新产品；销售本公司产品；批发保

健品；中成药的生产、技术转让（以上经营范围涉及前置审批的项目凭相关许可证
核准的经营范围经营，未取得前置许可证的不得经营。上述经营范围不涉及国营贸
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49,226,260.63
负债总额 305,944,903.18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234,846,403.88

净资产 943,281,357.45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343,355,524.09
利润总额 68,369,020.03
净利润 53,831,110.93

四川光大制药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 24.49%，
截至目前担保余额为 3,657.44 万元。

9、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
成立日期：1997 年 05 月 24 日
住所：广东韶关市工业西路 89 号
法定代表人：蔡信福
注册资本：6156.101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各种医药制剂、多层共挤输液用膜制袋、医药原料（以上项

目凭药品生产许可证核定项目经营，涉证商品除外），各种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
剂、营养保健品、各类新药产品的研制和开发。 产品内外销售。（以上项目不涉及外
商投资企业特别准入管理措施）(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86,683,117.44
负债总额 490,662,622.90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451,004,386.8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696,133,209.10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518,343,264.36
利润总额 165,929,855.0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41,461,411.09
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 41.38%，截

至目前担保余额为 0.00 万元。
10、焦作丽珠合成制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 年 07 月 10 日
住所：焦作市马村区万方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唐阳刚
注册资本：7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医药中间体、化工产品（以上均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

毒化学品）。（以上范围中凡涉及专项许可的项目，凭许可证或有关批准文件生产经
营）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4,243,543.71
负债总额 171,274,297.59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171,274,297.59

净资产 42,969,246.12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326,814,116.53
利润总额 9,499,861.42
净利润 9,229,274.56

焦作丽珠合成制药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
79.94%，截至目前担保余额为 4,724.94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尚未与上述授信银行签订正式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1、本次公司申请授信融资及为附属公司提供融资担保是为了满足附属公司的

经营业务需要，对上述附属公司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2、公司持有试剂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39.425%，试剂公司的其他股东--李琳（持

有试剂公司股权 21.147%）等需出具《反担保承诺书》，承诺为丽珠集团在试剂公司
担保责任范围内提供相应持股比例的连带保证责任， 保证期至丽珠集团的保证责
任结束之日止，确保本次担保公平、对等。

3、公司持有新北江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87.14%，新北江公司的另一股东———珠
海中汇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新北江公司股权 8.44%）需出具《反担保
承诺书》，承诺为丽珠集团在新北江公司担保责任范围内提供 8.44%的连带保证责
任，保证期至丽珠集团的保证责任结束之日止，确保本次担保公平、对等。

4、新北江公司持有福兴公司 75%股权，需出具《反担保承诺书》，承诺为丽珠集
团在其担保责任范围内提供 75%的连带保证责任， 保证期至丽珠集团的保证责任
结束之日止，确保本次担保公平、对等。

5、宁夏公司为新北江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北江公司需出具《反担保承诺书》，承
诺为宁夏公司提供 100%的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至丽珠集团的保证责任结束之日
止，确保本次担保公平、对等。

6、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就公司授信融资及为附属公司
提供融资担保签署有关文件。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止，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71,874.4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1,116,675.24 万元）的 6.44%，均为公司对全
资、控股附属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不存在因担保
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等。

六、备查文件目录
1、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2、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

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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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授信融资暨为下属附属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
2020年 4月 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0 年 4 月 2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
发送。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10人，实际参会董事 10人。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9年度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编制了

《2019年度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 2019 年度环境、 社会及管治报告》 已于本公告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网站（www.
livzon.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授信融资暨为下属附属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同意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银行申请最高不超

过人民币壹佰壹拾亿叁仟万元整或等值外币的授信融资。
同意公司为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等附属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银行申

请最高不超过人民币玖拾陆亿壹仟玖佰万元整或等值外币的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表决情况：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公司授信融资暨为下属附属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公告已于本公告日披露于《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附属公司丽珠单抗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控股附属公司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单抗”）经营

业务的资金需要，同意公司在取得健康元出具的《反担保承诺书》（主要内容为：承诺为本
公司在丽珠单抗担保责任范围内提供 35.75%的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至丽珠集团的保证
责任结束之日止）后，为丽珠单抗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银行申请最高不超过人
民币共计捌亿壹仟万元整或等值外币的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金额人民币 81,0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
产（1,116,675.24万元）的比例约为 7.2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11条的

相关规定，本次担保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另，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
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为控股附属公司丽珠单抗提供担保构成关连交易，审议本议案
时，关连董事朱保国先生及邱庆丰先生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关于公司为控股附属公司丽珠单抗提供融资担保的公告已于本公告日披露于《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股份发行一般授权事宜的议案》
鉴于香港上市规则和现行《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第一百三十六条的相关规定，“下列情形不适用类别股东表决的特别程序：（一）经
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批准，公司每间隔十二个月单独或者同时发行内资股、境外上市外
资股，并且拟发行的内资股、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数量各自不超过该类已发行在外股份的
20%的；（二）公司设立时发行内资股、境外上市外资股的计划，自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
构批准之日起十五个月内完成的；（三）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公司内资股股
东可将其持有的股份转让给境外投资人，并在境外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董事会同意提请在二〇一九年度股东大会中以特别决议的方式， 授权董事会在有
关期间（定义见下文）分配发行及处理公司内资股及/或境外上市外资股，决定发行的条
款及条件（以下简称“股票发行一般授权”）。 董事会行使上述授权，在发行境外上市外资
股时，公司无需再召集全体股东大会或类别股东会。 在发行内资股时，公司无需再召集
类别股东会；如根据中国境内相关法规之规定，即使获得股票发行一般授权，仍需召集
全体股东大会，则仍需取得全体股东大会的批准。

上述股票发行一般授权主要包括：
1、授权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在有关期间决定发行及处理公司内资股及/或境外上市

外资股及发行的条款及条件：
(1)拟发行的股份的类别及数目；
(2)股票的定价方式及/或发行价格（包括价格区间）；
(3)开始及结束发行的时间；
(4)向现有股东发行的股份的类别及数目；及/或
(5)作出或授予可能需要行使上述权利的售股建议、协议或购股权、转股权。
2、董事会根据上述第 1 项所述授权决定单独或同时发行及处理（不论是否根据购

股权、转股权或以其他方式）的内资股或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数量分别不超过本议案获得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该类公司已发行的内资股或境外上市外资股数量的 20%。

3、董事会可于有关期间内作出或授予需要或可能需要于有关期间结束后行使该等
权利的售股建议、协议或购股权、转股权。

4、就本议案而言，“有关期间”指本议案获得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下列三者
最早之日期止的期间：

（1）公司下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
（2）本议案经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后 12个月届满之日；
（3）股东大会通过公司特别决议案撤销或更改本议案所述授权之日。
5、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股份发行和分配的方式、种类及数量，以及公司在该等股份

发行及分配完成时公司股本结构的实际情况相应增加注册资本，并适时对《公司章程》
做出其认为必要的修改，以反映新的股本结构、注册资本。

6、在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公司上市地监管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情况下，授权董
事会办理股票发行一般授权所需的一切必要事宜。

7、为了及时有效地推进公司根据前述规定实施股票发行一般授权，批准及授权董
事会在上述 1-6项述及的事项获得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同时并在上述有关期间内：

(1)根据市场时机决定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和向各发行对象发行的数量和比例、定价
方式及/或发行价格（包括价格区间）、发行起止时间、上市时间、募集资金用途等；

(2)聘请必要的专业中介机构并签署相关协议或合同；
(3)代表公司签署承销协议、保荐协议、上市协议及其他为实施股票发行一般授权所

需之文件；
(4)根据公司股份发行的方式、种类、数量和股份发行完成时公司股本结构的实际情

况适时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登记、股权登记等有关事宜；
(5)代表公司向有关主管部门申请发行、上市相关的审批、登记、备案等手续；
(6)决定和支付发行上市费用或申请费用；
(7)根据公司股份发行的方式、种类、数量和股份发行完成时公司股本结构的实际情

况适时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并安排办理必要的登记备案手续；
(8)办理其他股票发行一般授权所需的一切必要事宜。
8、公司董事会仅在该等发行及其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公司上市地监管规则（不时修订的），及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和其他相关有权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方可行使权利， 公司董事会亦仅应根据年度股

东大会授予董事会的权限范围内办理相关事宜。
表决情况：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延续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 A股股份，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减少注
册资本。

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已经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
会及 2020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为保证回购股份的顺利实施，根据回购
股份方案的相关约定， 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及相关的 A股类别股东会及 H 股类别
股东会批准延续实施。 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及 2020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该回购股份方案
之日起 9个月内。

表决情况：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回购股份方案有关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0年 3月 6日及 2020年 3月 27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六、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2020年第二次 A股类别股东会及
2020年第二次 H股类别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作为召集人，定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星期一）采用现场表决以及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2020年第二次 A股类别股东会， 采用
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 2020年第二次 H股类别股东会。

表决情况：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关于召开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2020年第二次 A股类别股东会的通知已于本公

告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关于召开 2020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会的通知已于本公告日披露于香
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网站（www.livzon.com.cn）。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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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